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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公佈

謹此提述惠理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統稱為「本集團」）日期為
二零二四年五月七日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委任 Till Rosar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
董事（「獨立非執行董事」）的公佈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三月十三日內容有關
Rosar先生辭任及委任李惟宏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公佈（統稱「該等公佈」）。除
另有所指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應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確認，Rosar先生及李先生各自已確認，於彼等各自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
事時，彼符合上市規則第 3.13(1)至 (8)條各自所載的獨立性標準，於過去或當時概無
在本集團業務中擁有任何財務或其他權益，或與本公司的任何核心關連人士（定義
見上市規則）有任何關連，且於彼獲委任時概無其他可能影響其獨立性的因素。除
上文所披露者外，該等公佈所載之所有資料及內容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惠理集團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張廣志

香港，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林向紅女士、李謙先生及吳祝花
女士；非執行董事拿督斯里謝清海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世達博士、黃寶榮先生及
李惟宏先生。


